
法規名稱：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1 月 13 日

第 1 條

本標準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標準所適用之範圍，以設置太陽能熱水系統及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為限。

2   前項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包含下列各款：

一、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除應有利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之發電設備外，並得包含支撐

架、新設頂蓋及運轉維護孔道或通道之設施。

二、輸變電相關設施：作傳輸電能使用之屋外式變流器、變壓器、真空斷路器、隔離開關盤、計

費盤、比壓器盤、主電源盤、直流接線箱與交流接線箱及線路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判認之

系統設備，並得設置保護用構造物。

第 3 條

本標準所稱建築物，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依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執照及其使用執照，或合於建築法第九十八條規定之合法建築物。

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其自治條例所許可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建築構造物。

四、依廢止前臺灣省違章建築拆除認定基準第二點第十款規定，取得專供畜禽生產證明文件，或

取得專供農業生產之寮舍接水、接電證明書且專供畜禽生產之寮舍。

第 4 條

設置於建築物屋頂之太陽能熱水系統，其高度為二公尺以下者，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第 5 條

1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一、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或露臺，包含支撐架並得結合新設頂蓋，其高度自屋頂面或露臺面起算四

點五公尺以下。

二、設置於屋頂突出物，包含支撐架並得結合新設頂蓋，其高度自屋頂突出物面起算一點五公尺

以下。

三、設置於地面，其高度自地面起算四點五公尺以下。但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包含支撐

架並得結合新設頂蓋，其高度自地面起算九公尺以下。

2   前項設備屬仰角非固定者，僅得設置於地面，以固定仰角三十度為計算標準，其高度自地面起算

四點五公尺以下，不適用前項第三款但書之規定。

3   第一項之設備設置新設頂蓋者，該頂蓋最大設置面積不得超出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範圍。



4   架高於設置面之運轉維護孔道或通道設施，其水平投影面積不得超過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整體水平

投影面積百分之三十。

5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屋頂、露臺或屋頂突出物者，得視為屋簷，其最大設置範圍以建築物外

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外一公尺為限，且不得超過建築基地範圍。

6   第一項第一款合法建築物屋頂，如有違章建築者，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時，不得影響公共安全

及妨礙違章建築處理，其適用類型如下：

一、結構分立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含支撐架）與違章建築結構分立。

二、結構共構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含支撐架）與違章建築結構共構。

三、設備安裝型（非屬建築行為）：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直接安裝於既存違章建築屋頂上。

第 6 條

1   輸變電相關設施設置保護用構造物，包含支撐架並得結合新設頂蓋，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免依建

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一、保護用構造物高度自設置面起算四點五公尺以下。

二、保護用構造物與輸變電相關設施之距離，自輸變電相關設施之前、後、左、右面起算均為一

公尺以內。

三、保護用構造物頂面之下緣與輸變電相關設施頂面之距離大於零點五公尺。

2   前項保護用構造物四周垂板得自其頂面向下延伸一公尺以內。

3   前二項圖例如附件一。

第 7 條

1   設置前二條設備或設施者，應於設置前，檢附下列證明文件送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二、依法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出具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免請領雜項執照

簽證表（附件二）及剖面示意圖、平面配置圖、立面圖。

2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另檢附結構計算說明書：

一、設置高度超過三公尺。

二、設置仰角非固定。

三、設置範圍超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

四、設置支撐架結合新設頂蓋。

3   輸變電相關設施設置保護用構造物且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情形者，應另檢附結構計算說明書。

第 8 條

第五條及第六條設備或設施應於竣工後，檢附依法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

師出具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結構安全證明書（附件三）、工程完竣證明書（附件四）及剖面示意圖、

平面配置圖、立面圖，報請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第 9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